
妥善處理強積金保留帳戶
 

強積金是職業為本的退休保障計劃 。在強積金下，僱主負責選擇強積金計劃，

而僱員則有權在僱主選定的計劃內選擇成分基金。而在僱員轉工後，他們便會在

新僱主的強積金計劃開立戶口，並進行供款。而在舊僱主強積金計劃內的累算權

益，僱員可以選擇：(1)將舊戶口轉移至新僱主所參與的計劃；(2)保留在原有計

劃；(3)轉移至僱員自己選擇的另一個指定計劃。不論選擇第(2)或第(3)種方法，

僱員均須要開設保留帳戶。如果僱員在離職後3個月內，沒有通知受託人如何處

理上一份工作的累算權益，根據法例規定，該等累算權益便會撥入原有計劃內的

保留帳戶內繼續投資。 

 

香港經濟自2003年中復甦，整體就業市場隨著經濟增長而轉趨活躍，保留帳戶的

數目亦持續增加 (表一)。截至今年3月底，在強積金下共有超過1百65萬個保留

帳戶 (較2003年底上升40%)，若以同期2百18萬僱員及自僱人士計算，平均每人

持有0.8個保留帳戶。而一些在過去數年曾多次轉工的僱員，便可能持有多個保

留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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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積金局 

 

由於僱員一般須年滿 65 歲時才可提取強積金累算權益(包括保留帳戶內的累算

權益)，所以雖然源自新工作的供款不會投入保留帳目，但保留帳目內的累算權

益亦會繼續作投資。一般而言，擁有多個小額的保留帳戶並不方便管理，加上若

保留帳戶金額太少，投資回報亦有限。所以，僱員應該認真考慮把保留帳戶合併

處理。 

 



 

其中一個方法是把所有保留帳戶集中到一個帳戶綜合處理 (可以在現有的保留

帳戶中選擇一個帳戶，或在其他強積金核淮受託人開立一個新的保留帳戶)。雖

然在強積金下，僱主負責選擇受託人及強積金計劃，但在僱員離職後，僱員便可

以為存放在保留帳戶內的舊供款自行選擇適合的受託人。僱員在選擇保留帳戶服

務時，不應只著眼於公司提供的推廣優惠，更重要是留意供應商的服務及產品是

否適合自己。由於不同的強積金計劃有不同的成分基金，而每個成分基金都有本

身的投資政策，所以僱員應比較市面上不同強積金計劃的特性，並考慮計劃內的

規管條文、投資政策、基金選擇、各種收費和其他費用等各項因素。 

 

積金局於去年制訂了《強積金投資基金披露守則》，有助改善強積金基金收費及

投資表現資料的發放，協助僱員作出更明智的強積金投資決定。由2005年初起，

所有僱員每年至少須獲發兩份基金便覽，當中載有多項與基金表現有關的資料，

例如基金的目標、投資組合分布、投資組合內十大資產、基金表現資料、與訂明

的評核基準比較投資表現、基金風險標記等。此外，由2005年底開始，強積金計

劃須於要約文件內提供『收費表』。『收費表』使用淺白的文字，統一的格式及收

費名稱，可協助僱員明瞭各項收費，並比較不同強積金基金的費用。而『持續成

本列表』(反映指定時段投資成本)、及『基金開支比率』(反映基金總開支佔基

金資產值百分比)亦會在2006年相繼向僱員提供。僱員亦可瀏覽核准受託人的網

站或致電查閱收費資料。 

 

還有一點僱員需要留意，雖然除了買賣基金之差價外，受託人及其他服務提供者

基本上不能因轉移累算權益而收取任何費用，但僱員在轉移累算權益時應留意時

機是否適當，因為併合戶口涉及買賣，加上轉移手續需時 (例如約 10 個工作

天)，期間市場的升跌及買賣差價可能導致併合戶口時出現損失。由於強積金投

資成果直接影響僱員退休生活的保障，隨著強積金推行的時間愈長，將會有更多

的僱員擁有保留帳戶，這些帳戶內的累算權益更可能佔僱員整體累算權益一個重

要的比重，所以僱員必須把它們妥善處理。未來發展方面，基金公會建議讓保留

帳戶可以收取強積金自願性供款。現時，強積金條例在這方面並沒有明確的規

定。若積金局可以提供清晰指引，僱員便可以善用保留帳戶處理自願性供款投

資，更妥善地為退休生活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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